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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梳理国内外基本药物目录框架常见的呈现形式和构成要素，以期为我国基本药物目录框架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对比 WHO 和中国、南非、印度、马来西亚等典型国家的最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分析其目录框架呈现形式和构成要素的共性与差

异。结果与结论 WHO 和典型国家常见的目录呈现形式包括分册、分类和符号注释，不同形式的管理思路、发挥作用和实施难度

有所不同；常见的框架构成要素包括目标人群、医疗机构级别、药品使用条件、核心与补充目录、采购优先等级。对比发现，我国基

药目录所涵盖的信息较为单薄，框架设计尚未充分发挥出基药目录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理想作用，仍有

一定的完善空间。建议我国明确目录不同呈现形式的特点和作用，基于国情和发展需求合理设定目录框架；在目录中补充药品临

床使用、经济性、政策属性等多维度的药品信息，保障基本药物合理使用；在基药目录框架中增加“医疗机构级别”要素，细化基本

药物配备使用的管理要求，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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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ort out the common presentation forms and components of the framework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ssential medicine lists （EML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Chinese EML. 
METHODS The latest edition of the EMLs of WHO， China， South Africa， India， Malaysia and other typical countries were 

compared，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presentation form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list framework were 

analyzed. RESULTS & CONCLUSIONS The common presentation forms of WHO and typical countries’ EMLs included version， 

classifications and symbols， of which management ideas， fun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varied； common framework 

elements included target population， hospital levels， drug use conditions， core and supplementary lists and procurement priority. 

Through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formation covered by the Chinese EML was relatively thin， and the framework design 

had not yet fully played the ideal role in guiding clinical rational drug use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health resources， and 

there was still some room for improvemen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na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oles of different 

presentation forms of the EML， and reasonably set the EML framework 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needs； the 

multi-dimensional drug information should be supplemented， such as clinical use， economy， and policy attributes of drugs in the 

EML， to ensure the rational use of essential drug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dd “the level of hospital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ML， refine the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allocation and use of essential medicine， and optimiz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of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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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WHO 于1977年发布第1版《WHO 基本药物示范

目录》以来，全球已有超过155个国家颁布了其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以下简称“基药目录”），影响超过 50亿人[1]。

经过约 45年的发展，WHO 及部分国家的基药目录不断

修订、优化，不仅纳入了更丰富的药品品种，还形成了更

加完善且各具特色的目录结构，对引导医疗机构合理配

备、使用基本药物发挥了重要作用。WHO 自第1版示范

目录开始，就始终强调各国的基药目录需为医师和患者

提供充分的合理用药信息，包括化学与药学、药理学、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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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和经济性等多维度的信息，且需注明药物使用的条

件等[2]。

中国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卫药政发

〔2009〕79 号）实施以来，按照“三年一调整”的原则已

颁布 3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现行版本为 2018年版。

《<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政策解读》明确

指出，基药目录是基本药物制度的龙头和实施载体，进

一步优化基药目录结构是我国促进药品供应保障与合

理用药的重要目标[3―4]。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

基药目录的框架结构逐步优化，但在新的产业与制度背

景下仍然存在完善的空间。2021年 11月，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修订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5]。在此过程中，各界对于是否有必

要构建儿童基药目录分册、如何更好地发挥基药目录的

作用指导实践中基本药物配备和合理使用等问题展开

了激烈的讨论[6―7]。作为基本药物制度最重要的文本载

体，基药目录的框架、结构设计和所涵盖的信息对基本

药物制度的实施效果具有直接影响，完善目录结构能够

为提升基本药物遴选的科学性、合理性奠定良好基础。

在我国基药目录调整之际，本文梳理了中国、WHO 及典

型国家基药目录的框架结构设计，分析不同目录的呈现

形式、构成要素及对我国的启示，以期为完善我国基药

目录的框架结构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近年来开展的基药目录研究中，主要对象一般包括

WHO 和印度、南非、巴西、泰国等发展中国家[8―12]。亦有

部分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瑞典等发达国家的药品报销

目录虽未命名“基药目录”，但其作用与基药目录相似，

以其为研究对象亦可对我国基药目录提供借鉴[13―14]。

我国基本药物功能定位为“突出基本、防治必需、保

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15]，以保障药品

供应、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为其主要制度目标，与 WHO 和

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药物制度背景及目标相

似度更高；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药品目录主要用于医

保报销、平衡基金收支，不具有直接指导医疗机构药品

配备和临床药品使用的功能。因此，本研究选取了

WHO、中国及 7个地域、经济与卫生发展水平或基本药

物制度背景/目标等与我国具有相似性[8]，且公开发布了

英文版基药目录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南

非、印度、乌干达、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马来

西亚。

本文所提出的“基药目录框架结构”是指基药目录

的呈现形式、分类、编排和构成信息，不涉及具体的药品

品种和数量。

1.2　资料来源

通过检索 WHO、中国及上述7个典型国家的药品管

理机构官方网站获得以中文或英文撰写的最新版基药

目录[16―17]，其基本信息详见表1。

1.3　研究方法

采用文本分析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比较 WHO、中国

及7个典型国家的基药目录框架形式和构成要素，并查

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归纳 WHO 和各国的基药目录框架

管理思路，进而分析不同目录呈现形式、构成要素对我

国的启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药目录框架的呈现形式

对表1中的目录进行汇总发现，WHO 和上述各国的

基药目录存在分册、分类、符号标注 3 种呈现形式。

WHO、尼日利亚、南非根据基本药物适用的人群或医疗

机构等级设置了独立的分册，其他国家的基药目录则未

采用分册形式，而以分类、符号的形式实现类似的管理

目的，如中国基药目录在二级分类下设有“儿科用药”

一类。

大多数国家对基本药物的分类与WHO类似，即采用

解剖-治疗-化学分类法（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

ATC）进行分类[18]，仅对少数类别稍作调整，进行合并或

增设分类，如印度在 2022版目录中增设“用于新冠肺炎

管理的药物”。中国基药目录则依据药品管理分类将基

本药物分为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中成药和中药饮片；

表1　本研究中的基药目录基本信息

机构或
国家
WHO

中国
南非

印度

乌干达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颁布
年份
2021

2021

2018

2021

2020

2019

2017

2022

2016

2019

2020

2018

2019

目录名称

《WHO 基本药物示范目录》（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odel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

《WHO 儿童基本药物示范目录》（World Health Organiza‐

tion Model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 for Children）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南非标准治疗指南和基本药物清单》（Standard Treat‐

ment Guidelines and Essential Medicines List For South   

Africa）

《国 家 基 本 药 物 目 录》（National List of Essential Medi‐

cines）
《乌干达基本药物与卫生用品目录》（Essential Medicines 

and Health Supplies List for Uganda）

《肯尼亚基本药物目录》（Kenya Essential Medicines List）
《尼日利亚基本药物目录》（Nigeria Essential Medicines 

List）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s List）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s List）

版本和分册信息

第 22 版（22th Edition）

第 8 版（8th Edition）

/

（1）三级和四级医疗机构分册
（Tertiary and Quaternary Level）

（2）初级医疗机构分册（Primary 

Healthcare Level）

（3）医疗机构成人分册（Hospital 

Level，Adults）

（4）医疗机构儿童分册（Hospital 

Level，Paediatrics）

/

/

/

第 7 版（7th Edition）/儿童分册第
1 版（For Children，1st Edition）

/

第 5 版（Fifth Edition）

/：无版本和分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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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依据临床药理学分为26类，中

成药依据功能主治分为7类，中药饮片不作分类。南非

的基本药物分类更加特殊，该目录全文按照治疗指南撰

写思路，首先对疾病按照治疗类别分类，并对应第10版

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10，

ICD-10）编码，然后将治疗疾病所需药物列入治疗方

案中。

WHO 和部分国家在基药目录中标注了多种符号或

字母注释以实现不同管理目的，如 WHO 采用“[c]”“[c]”

“ a ”等标注说明药品或规格的适用人群和特殊使用要

求，其含义和示例如表2所示（南非的基药目录以文字为

主，几乎没有符号，故未在表2中列出）。

对比发现，标注符号一般用于补充目录中比较琐碎

且容易变化的信息，如药品的使用、监测要求可能随着

临床实践发展而迅速变化，使用标注符号注明便于及时

调整。而分类与分册均适用于对共性药品进行分组，以

便于指导临床不同场景的用药，但其特点和应用有所区

别——分类的维度更小，其下一般设置 1～2级细分，所

含药品数量较少，调整相对容易；而分册更加宏观，对于

临床的指导和影响更直接，是国家长期药品监管方向的

体现，能够一定程度引导药品的研发、生产和使用，其所

含药品数量较多。

2.2　基药目录框架的构成要素

为更好地实现基本药物保障供应、指导临床合理用

药的目的，在构建基药目录时决策者需考虑目录与相关

政策的衔接，避免实施过程中基药目录与其他政策不协

同、不联动的问题，尽可能提高目录的可操作性。因此，

WHO 及多国的基药目录还通过分册、分类或符号标注

的方式提示部分有关基本药物采购、使用的核心管理政

策或要求，本文称之为“基药目录框架的构成要素”（表

3）。由于基药目录篇幅有限且对可读性要求较高，目录

框架的构成要素往往是各国基本药物管理的核心政策、

要求或思路的体现，人群、药品使用条件要素主要用于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医疗机构级别、核心/补充目录和采

购优先等级则用于指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表2　WHO和部分国家基药目录中符号注释的含义及示例

机构/国家
WHO

中国

印度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乌干达

符号及注释
“[c]”

“[c]”

“□”

“ a ”

“*”

“*”

“分册”

“注释”

“P”“S”“T”

“a）”“b）”“c）”或直接文字标注

数字脚注

数字 1～6

“[c]”

“*”

“**”

“[a]”

“[D]”

“[c]”

“（P）”

“P”“S”“T”

“*”

“[a]”

“V”“E”“N”

“NR”“RR”“H”“HC4”“HC3”“HC2”

“HC1”

含义
标注于核心目录中的某药或其规格旁，表示该药或该规格仅限儿童使用
标注于补充目录中的某药旁，表示该药应用于儿童时需经专家诊断、监测设备、医
疗护理，并经过专业培训的医师诊治
在同一药理学类别、临床作用相似的典型药物中，该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最
佳；在疗效相同的情况下则代表国际价格最低药品
使用药物有年龄或体质量限制

药品的补充信息，可能是替代药品、临床使用要求等
重复出现的药品
药品应在具备相应处方资质的医师或在专科医师指导下使用，并加强使用监测和
评价
相关管理要求或其他说明

分别表示可在初级（Primary）、二级（Secondary）、三级（Tertiary）医疗机构获得
标注于药品类别标题下，其后阐述该类药品的剂型管理要求

药品使用的补充信息，如可替代的药品、有特殊临床使用人群、要求或仅限于某些
计划或健康状况的项目等
分别表示该药可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房和诊所、卫生中心、初级医疗机构、二
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获得
标注于目录中的某药或其规格旁，表示该药或该规格仅限儿童使用
使用药物有人群限制
使用特殊注意事项或补充信息
使用药物有年龄或体质量限制
重复出现的药品
标注于目录中的某药或其规格旁，表示该药或该规格仅限儿童使用
列在药品通用名旁，表示该药在上一版的补充目录中，现被调整至核心目录
分别表示可在初级、二级、三级医疗机构获得

药品的补充信息，可能是替代药品、临床使用要求等
使用药物有年龄或体质量限制
按照采购优先等级，分别表示必需（vital）、基本（essential）、需要（necessary）的药品
分别表示药品可在国家转诊医院、地方转诊医院、综合医院、四级卫生中心、三级
卫生中心、二级卫生中心、一级卫生中心获得

示例
“vecuronium [c]”表示维库溴铵仅限儿童使用
“barium sulfate [c]”表示硫酸钡应用于儿童具有特殊要求

“□atropine”表示阿托品是散瞳药的典型代表

“ a ＞8 years”表示氟西汀应用于 8 岁以上患者；“ a  Not in children less than 3 months”表示布
洛芬不得用于 3 个月以下患儿

“bisoprolol*”说明美托洛尔和卡维地洛可替代比索洛尔
“*（28）左氧氟沙星”表明该药已在目录前文第 28 位出现过

咖啡因备注栏中的“分册”说明该药有特殊使用要求

“注释 5”表示“（260）血友病用药”包括冻干人凝血因子Ⅷ、冻干人凝血酶原复合物和冻干人纤
维蛋白原

“Fentanyl  S，T”表示芬太尼仅能在二、三级医疗机构获得
血液和血液制品类别下标注“下列药品经批准的所有剂型均视为纳入目录；但因不同剂型的
（生产）流程、技术和其他相关方面存在差异，仍应考虑其采购政策、定价方面的差异”

“Sevoflurane20”表示七氟烷用于危重老年病、儿科患者和心血管疾病患者

“LoU”栏中的“4”表示能在初级及以上级别医疗机构获得该药品

（略）

“Ceftriaxone*/**”中，“*”表示头孢曲松钠用于校正胎龄＞41 周的患儿；“**”表示该药勿与钙
一起服用，并避免患有糖尿病的婴儿服用
（略）

（略）

（略）

“adenosine（P）”表示腺苷现被调至核心目录
“在医疗服务级别分类（service level category）”中“S，T”表示可在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获得该

药品
（略）

（略）

（略）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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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目标人群　WHO 首次发布基本药物示范目录

时，全球大多数药品的目标人群为成年人，少有儿童使

用的专门制剂，故第1版示范目录也主要针对成年人用

药，仅使用符号标注儿童用药剂量。然而，儿童的摄取、

吸收、代谢和排泄规律与成人不同，行为、发育等问题使

得儿童的治疗更为复杂，难以通过简单地减少成人制剂

剂量的方式用于儿童[19]。同时，某些疾病具有儿童特异

性，例如脑膜炎、肺炎、耳和呼吸道感染以及胃肠道感

染，导致儿童可能需要成年人不会使用的药物。因此，

众多专家与学者均建议颁布基药目录儿童分册，以引导

各国重视儿童药物的研发与合理使用。2006年，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和 WHO 就儿童用药问题开展专家磋商会并

发布了专项报告[20]。2007年，WHO 发布了第1版儿童基

本药物示范目录，包括 260个品种；至 2021年该目录已

经更新至第 8版，包括 350个品种。除 WHO 外，南非和

尼日利亚也颁布了儿童基药目录；印度儿科学会于2011

年制定并颁布了一版儿童基药目录，但该目录不具备行

政效力；肯尼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则通过在基药

目录中以符号或注释的形式标注儿童用药。

中国基药目录框架中也包含了目标人群因素，但呈

现形式与 WHO 和其他国家不同，其2018年版基药目录

更新时在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中成药两类中均新增二

级分类“儿科用药”以专门收录儿童基本药物。这是中

国的独特做法，表明中国已对儿童用药进行了特殊关

注，但仍难以满足国内临床对儿童药品可及性和合理使

用的迫切需求，社会各界仍期待尽快出台独立的儿童基

药目录分册[21―23]。

2.2.2　药品使用条件　WHO 及各国都在基药目录中以

文字或标注符号的形式列出了部分药品的特殊使用条

件，不仅包括存在年龄或体质量限制、需要专业人员指

导或设备监测、药品配伍禁忌、可以与其他药品相互替

代等临床使用条件，还包括药品价格、报销政策等其他

维度的与药品合理使用相关的信息。不同国家基药目

录标注信息的丰富和细致程度存在差别，WHO、巴基斯

坦和尼日利亚标注的信息较为详尽，中国基药目录仅标

注需专业人员指导并加强使用监测和评价的药品（如表

2所示）。

2.2.3　医疗机构级别　医疗机构级别是帮助各国高效

配置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手段，主要适用于建立了分级

诊疗制度的国家。由于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诊治的疾

病和药品需求、具备的专业人员水平和设施条件等有所

不同，卫生决策者为实现临床合理用药和优化医疗卫生

资源配置，在基药目录中推荐药品可使用的医疗机构级

别，以指导医疗机构采购和用药。例如推荐常见门诊用

药在基层医疗机构使用；推荐易产生耐药性的结核病、

疟疾、黑热病等疾病用药、肿瘤药物和住院用药在高级

别医疗机构使用[24]。目前在基药目录中使用“医疗机构

级别”要素的代表国家包括乌干达、印度、南非、肯尼亚、

巴基斯坦。其中，南非专门根据医疗机构级别制定了不

同分册，其他国家则主要以字母、数字标注，如印度基药

目录用字母“P”“S”“T”分别表示初级、二级、三级医疗机

构，并在目录中列出所有可获得该药品的医疗机构等

级。现行印度基药目录中，有 287个在各级医疗机构均

可配备使用的药品，165个推荐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配备使用的药品，78个仅推荐在三级医疗机构配备使用

的药品。肯尼亚基药目录以数字的形式标注药品可获

得的最低医疗机构等级，数字1～6分别代表可获得药品

的最低级别医疗机构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房和诊

所、卫生中心、初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

机构。

2.2.4　核心与补充目录　基药目录中的核心与补充目

录是 WHO 为指导不同国情的国家合理进行医疗卫生资

源配置率先提出的基药目录框架的构成要素，而后被马

来西亚、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采纳并使用。WHO 定义

的核心目录药物是为基本卫生保健所必需的最小范围

的药品，是对治疗重点疾病最有效、安全和符合成本-效

益的药物；补充目录药物是需要专科诊断或监测设施，

和/或专家医疗服务，和/或专家培训才能用于治疗重点

疾病的基本药物，还包括价格较高或成本-效益较差的

药品[25―26]。药品纳入补充目录的主要标准是药品使用

所需的医疗条件要求较高，次要标准为价格较高或成

本-效益较差[27]。以 2021版 WHO 基本药物示范目录为

例，其补充目录药物分布在多个类别中，以抗感染、抗肿

瘤领域最为集中（图 1），而这两类也正是目前国际重点

关注其合理使用或药品价格相对更高的药品。

2.2.5　采购优先等级　以乌干达为代表，部分国家考虑

到卫生资源的有限性，根据国家采购和使用管理需求，

对基本药物进行分级分类采购管理，并在基药目录中标

注其采购的优先等级。乌干达的基药目录首先根据药

品属性将目录内的药品分为普通药品、普通卫生用品、

专科药品、专科卫生用品以及实验室用品5个基础分类，

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药品临床急需的程度进一步进行优

表3　WHO及部分国家基药目录框架的构成因素

目录来源
WHO

中国
南非
乌干达
印度
肯尼亚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

人群
分册
分类
分册

/

/

符号或注释
符号或注释
符号或注释

分册

药品使用条件
符号或注释，分类

符号或注释
文字表述

分类
符号或注释
符号或注释
符号或注释
符号或注释
符号或注释

医疗机构级别
/

/

分册
符号或注释
符号或注释
符号或注释

/

符号或注释
/

核心与补充目录
符号或注释

/

/

/

/

/

符号或注释
/

符号或注释

采购优先等级
/

/

/

符号或注释
/

/

/

/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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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采购等级的排序，分为必需（vital）、基本（essential）、需

要（necessary）三类，统称为“VEN 分类采购系统”。其

中，“必需药品”是指用于诊断和治疗危及生命疾病的首

选药物或一线药物，必须随时可获得，若无法获得可能

导致患者死亡或给患者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基本药

品”是用于治疗不那么严重但很重要的常见疾病的药

品，或者是某些治疗领域中的二线药物，若没有这些药

物患者可能会感到疼痛或极大的不适。“需要药品”是指

用于轻微或自限性疾病、对患者影响较小的疾病的药

物，或边际治疗费用较高的药物。三类药物分别对应一

级、二级、三级的优先采购顺序，以确保医疗机构能够配

备充足的临床必需的药品品种，并指导全国药房进行高

效率的药品采购和库存管理。此外，VEN 分类采购系统

还对同种药品在不同适用场景下的临床必需性进行

可差异化的评估和分类。例如，氟尿嘧啶注射液（规

格 50 mg/mL）在普通药品抗代谢物分类中属于“需要药

品”，在专科药品细胞毒性分类中属于“必需药品”[28]。

3　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与建议

对上述基药目录框架构成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基药

目录所涵盖的信息较为单薄，框架设计尚未充分发挥出

基药目录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的理想作用，仍有一定的完善空间。

3.1　明确目录不同呈现形式的特点，基于国情和发展需

求合理设定基药目录框架

通过上文的分析发现，WHO 和部分国家对于类似

的基药目录框架构成要素选择了不同的呈现形式，其管

理理念、发挥的作用和实施难度也有所不同，故我国在

进行基药目录框架调整时，应结合我国国情和行业发展

背景选择合理的呈现形式。

以我国儿童基本药物分类或分册设定问题为例，

2012年以前我国尚未重点关注儿童用药问题，国内几乎

没有儿童药品，故2012年版基药目录框架构成中没有儿

童的人群要素；2012－2018年间，我国逐渐意识到儿童

用药的特殊性，发布了一系列儿童用药研发激励政策，

儿童用药品种数实现一定程度增长，为进一步强化儿童

用药的供应保障，2018年版基药目录增设了儿科用药的

二级分类[29]；2022年，我国儿童用药供应保障体系进一

步完善，儿童用药内涵更加丰富，尝试从专用药、适用药

和经验性用药等多个维度攻破儿童用药的可及性问题，

儿童用药数量突破性增加，原有分类已与我国国情发展

不完全匹配，故2022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修

订草案）》提出拟设置儿童用药分册。

由此可知，分册的设置需要满足必要性和可行性两

方面条件，一是某类药品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不适宜与

其他药品采用同类管理办法；二是我国已具备了一定的

该类药品的供应保障水平，且该类药品具有一定品种数

规模。因此，建议我国日后在设立基药目录分类或分册

时，对相关药品的供应保障水平及药品可及性问题的严

重性进行评估，依据现实基础对基药目录框架调整作出

合理判断。

3.2　在目录中补充多维度的药品信息，保障基本药物合

理使用

WHO 提倡基药目录需提供药品的化学与药学、药

理学、临床和经济性等多维度的信息，以保障基本药物

的合理使用[2]。与 WHO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基药目

录中标注的药品使用信息较为有限，仅对需专业人员指

导并加强使用监测和评价的药品进行了标注，而 WHO、

巴基斯坦等还标注了药品的适用年龄或体质量限制、特

殊临床使用要求或成本-效益等相关信息。

在我国当前尚无儿童、婴幼儿统一年龄标准的情况

下，建议我国参考 WHO 基本药物示范目录，在目录中补

充标注药品的年龄和体质量限制，以避免不同年龄段儿

童对药物的混用，减少同年龄儿童因体质量不同而引起

的用药风险。随着我国创新药物数量的增加，未来可能

有更多高价药品被纳入基药目录以满足临床需求，为贯

彻基本药物“降低负担”的功能，我国基药目录可对价格

较高的药品进行符号标注，以提示临床根据实际情况合

理选择药物。此外，为强化基本药物与药品一致性评

价、医保准入、药品集中采购等相关药物政策的协同性

和联动性，长远来看，可考虑增加基本药物的“政策符

号”标注，例如标注已纳入集中采购、罕见病用药目录的

基本药物，并定期对相关信息进行更新，帮助医师厘清

政策关系，促进多项政策的协同发展，促进临床合理

用药。

3.3　在基药目录框架中增加医疗机构级别，细化基本药

物配备使用的管理要求

除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外，基药目录另一重要作用是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核心/补充目录”“采购优先等

治疗关节疾病的药物
维生素和矿物质

精神和行为障碍药物
腹膜透析液

生殖健康和围产期护理药物
眼科制剂

肌肉松弛剂（外周作用）和胆碱酯酶抑制剂
用于内分泌失调的药物

胃肠药
利尿剂
诊断剂

皮肤科药物（局部）
心血管药物

人类血液制品和血浆替代品
影响血液的药物

免疫调节剂和抗肿瘤药
抗感染药物

抗痉挛药物/抗癫痫药物
解毒剂和其他用于中毒的物质

止痛药和姑息治疗药物
麻醉剂、术前药物和医用气体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儿童

成人

图1　2021版 WHO 基本药物示范目录成人版和儿童版

补充目录药品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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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医疗机构级别”等构成要素均具有指导药品采购和

使用、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其中“医疗机构

级别”要素与我国分级诊疗的制度基础和基本药物配备

使用的“986政策”[30]（即政府办的基层、二级、三级医疗

机构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量占比原则上分别不低于

90%、80%、60%）最为契合，具备实施的可操作性和必要

性。当前，我国各级医疗机构虽已明确了需配备的基本

药物数量，但因考虑因素不尽相同而出现差异化的品种

选择，且其中部分选择并不完全合理，无法实现更为理

想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例如，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可能

配备了高级抗生素但并无专业抗生素用药指导人员和

监测使用制度，可能造成抗生素滥用，引发合理用药

隐患。

在基药目录框架中增加“医疗机构级别”，一方面有

利于提高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品种与临床需求的匹

配度，提高基本药物配备的比例与效率；另一方面，由于

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医疗设施、医务人员专业水平、经

验不同，部分药品需要特殊设备、人员协助检查与使用

监测，故对不同品种规定由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配备、

使用，能够提高基本药物使用环节中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

建议我国借鉴肯尼亚、印度等国经验，在基药目录

框架中通过符号标注的形式增加可以配备、使用的医疗

机构级别信息，以指导各级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的采购、

配备和使用。以“986政策”为基础，在具体实施时要求

各级医疗机构配备与其级别相符的基本药物品种，且配

备的数量及比例应符合政策要求比例。例如，基药目录

中共有 300个品种可在二级及以上级别医疗机构配备，

二级医疗机构无须配备所有品种，但其所配备的基本药

物品种均应在此 300个品种的范围内，且配备的基本药

物数量占比不应低于80%。此外，应在考虑我国分级诊

疗基础和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现状的基础上谨慎、

循证地设置基本药物建议使用的医疗机构级别，仅建议

少数治疗特殊疾病或存在特殊使用要求的药品于基层

以上的医疗机构使用，大部分基本药物仍应在各级医疗

机构均可获得。

4　结语
基药目录是基本药物制度最重要的文本载体，其框

架结构设计和所含的信息将直接影响相关主体对基本

药物的理解和应用，进而影响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效

果。本文通过梳理并对比 WHO、中国和7个典型国家基

药目录的框架结构设计后发现，我国基药目录所含的指

导临床配备与合理使用的药物信息较为单薄，分册、分

类设计方面仍有进一步优化空间。建议我国可以参考

WHO 及部分典型国家经验，基于国情和发展需求合理

设定目录分类、分册，在目录中补充多维度的药品信息，

在框架中增加“医疗机构级别”要素，以保障基本药物合

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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